
監察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6 屆第 44 次會議紀錄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 113 年 03 月 14 日(星期四) 上午 9 時 30

分

地　點：第 1 會議室

出席委員：林文程、林郁容、林國明、林盛豐、范巽綠、浦

忠成、葉大華、蕭自佑、賴振昌、賴鼎銘、蘇麗

瓊

列席委員：王幼玲、王美玉、王麗珍、李鴻鈞、紀惠容、高

涌誠、張菊芳、陳景峻、葉宜津、趙永清、蔡崇

義、鴻義章

主　　席：范巽綠

主任秘書：李昀

紀　　錄：張瑀升

　　甲、報告事項

一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。（紀錄印附）

決定：確定。

二、監察業務處移來審計部函影本，有關國立傳統藝術中心

辦理「場地使用管理系統採購案」，核有設置對外營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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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場地管理系統資訊機房，未依規定簽報核准及取得系

統軟體永久授權文件等情事之查復結果，送本會參考 1

案。報請 鑒察。

決定：本案洽悉，審計部函影本及附件存參。

三、監察業務處移來內政部警政署、法務部、教育部復函影

本，有關媒體報導，112 年 1 至 4 月統計學生藥物濫用品

項，大麻高居第 2，有逐年增加趨勢，政府應嚴格防堵

大麻毒品等進入校園，避免危害青少年身心發育等情案

之查復結果，送本會參考 1 案。報請 鑒察。

決定：本件洽悉，內政部警政署、法務部、教育部函影

本及附件存參。

四、監察業務處移來教育部復函影本，有關媒體報導，目前

我國部分明星高中採男女分校，降低兩性互動機會，無

助於未來社會生活之適應等情案之查復結果，請本會參

考 1 案。報請 鑒察。

決定：本案洽悉，教育部函影本及附件存參。

五、監察業務處移來教育部、衛生福利部復函影本，有關媒

體報導，宜蘭縣某文理補習班擅自提供學童服用「利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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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」管制藥品，主管機關管理及後續處置有無不當等情

之查復結果，送本會參考 1 案。報請 鑒察。

決定：本案洽悉，教育部、衛生福利部函影本及附件存

參。

六、內政及族群、財政及經濟、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聯席會決

議案通知單，為主管機關就蘭嶼教育及傳統產業政策推

動執行成效等情案(111 內調 42)核簽意見中，有關「蘭

嶼地下屋維護及保存」部分，納入本會通案調查研究一

併討論，並辦理履勘 1 案。報請 鑒察。

決定：本案相關資料影送本會 112 年 8 月至 113 年 7 月

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案之調查委員及協查人員，

將「蘭嶼地下屋維護及保存」納入通案研究一併

討論並辦理履勘。

七、內政及族群委員會決議案通知單，有關本院 112 年度巡

察行政院，該院就審計部所提建議意見表，函復辦理情

形，送請本會參處 1 案。報請 鑒察。

決定：本案存參。

　　乙、討論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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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密不錄由。

二、國家人權博物館函，有關文化部自 105年起辦理「國家

人權博物館中程計畫」，惟計畫執行率偏低，發生鉅額

賸餘及工程進度落後等情案之檢討改進情形。(112 教調

12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本案抄送核簽意見四，函請文化部定期每半年函

復辦理進度。

三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函 2 件及教育部函 1 件，有關新北市

立新埔國民中學學務主任甲師涉不當管教、體罰及言語

霸凌學生，經提出申訴，校方僅部分受理，調查程序疑

有違失等情案之檢討改善情形。(112 教調 13)(112 教正

6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

一、新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部 分 ( 收 文 號 ：

1120140646、1130131681)：抄送 2 件核簽意見

三(一)，函請該局督促所屬檢討改善，於文到之

日起 3個月內續辦見復。

二、教育部部分(收文號：1130131073)：抄送核簽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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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三(二)，函請該部督促所屬檢討改善，於文到

之日起 6個月內續辦見復。

四、行政院函，有關嘉義市立大業國民中學(112 年 8月 1 日

更名為嘉義市立大業實驗國民中學)108年間發生師生暴

力事件，甲師經法院判刑，惟嘉義市政府未審酌關鍵證

據，作成之結論與司法判決相反，致事件處理逾 2 年；

該校未依規定進行通報、處理校事會議未組成調查小組，

相關人員專業不足，該府亦未審慎就其缺失予以導正等

情案之檢討改善情形。(112 教正 9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本案影附行政院復函之回復表(不含附件；遮隱案

關人員個資)，函復陳訴人；抄送核簽意見三

(二)，函請行政院續辦見復。

五、密不錄由。

六、行政院函，有關國立花蓮高級中學陳師毆打 A生，該校

未依法通報，花蓮縣政府未予裁罰，認事用法顯有違誤；

該校未審議陳師是否構成教師法第 14條第 1 項規定要件，

又誤以兼任教師聘用其擔任外聘運動教練，未明定義務，

致難釐清違約責任；花蓮縣立宜昌國民中學未妥適審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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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受行政裁處及司法判決結果，連續 2 次錄取擔任全時

代課教師等情案之檢討改善情形。(112 教正 17)(112 教

調 28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本案影附行政院復函(不含附件)，遮隱個資後函

復陳訴人；抄送核簽意見四(二)，函請行政院續

辦見復。

七、密不錄由。

八、密不錄由。

九、教育部函 2 件及吳○霖君續訴書 1 件，有關國立東華大

學辦理 111 學年度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甄選，不符程序

正義，A 生提出質疑，遭主任喝止，經陳訴校園霸凌，

該校遲延通報；不當以 2位副校長擔任因應小組之學者

專家代表；另調查過程，處理消極，且未訂定防制校園

霸凌規定，相關人員欠缺處理能力及意識等情案之檢討

改善情形；續訴該主任持續對其進行霸凌等情。(112 教

正 22)(112 教調 44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

一、糾正案部分(收文號：1130131912)：抄送核簽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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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三，函請教育部於 113 年 8月 31 日前續辦見復。

二、調查意見檢討改善部分(收文號：1130131742)，

抄送核簽意見三，函請教育部於 113 年 8月 31 日

前續辦見復。

三、陳訴人續訴部分(收文號：1130700823)：抄送核

簽意見二(二)，函復陳訴人；影附陳訴書(不含

附件)，以密件函請教育部妥處見復(副知吳君）。

十、教育部函，據審計部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，

大專校院為加強學生對學習狀況之瞭解，已建立學習成

效不佳學生預警、輔導及追蹤機制，惟推動多年部分學

校休退學比率呈現增加趨勢。究大專校院學生高休退學

率原因為何；如何加強適性輔導及職涯探索，協助學生

評估是否符合其性向、能力和興趣等情案之檢討改進情

形。(111 教調 25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本案抄送核簽意見四，函請教育部定期於每年 1

月 31 日前提供相關數據見復。

十一、教育部函，有關雲林縣私立淵明國民中學「服裝儀容

規範要點」，限制學生髮式、內衣顏色、運動鞋底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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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等，有違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

事項」及「國民中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」

等規定；並有因課業成績體罰學生情事等情案之回復

說明。(111 教調 30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，函請教育部於文到之日

起 6個月內續辦見復。

十二、教育部函，有關臺東縣所屬偏遠地區學校教師、專業

輔導人員及社會工作人員招募困難，不僅聘任不足，

代理教師甚有約 4 至 5成之比率未具合格師資資格，

以及部分學校有正式教師少於代理教師情形，恐影響

教育品質等情案之檢討改善情形。(111 教調 46)提請

討論案。

決議：本案抄送核簽意見四，函請教育部就調查意見

六，自行秉權責續處，免再函復；調查意見八

續辦見復。

十三、教育部函，有關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疑公布學生考

試排名，違反教學正常化相關規定等情案之回復說明。

(110 教調 20)提請 討論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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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，函請教育部自行督導改

善，暫免函復。

十四、廖○彬君續訴書 1 件，有關新北市政府對涉入該市中

小學營養午餐採購弊案人員停職及回任教職之處分過

程，未詳予調查及給予說明機會，致其權利受損等情

1 案。(107教調 51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本案陳訴人陳訴事項，業經本院調查處理並函

復在案，此次續訴內容，尚無新事證或補充資

料，依本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第 13 條

第 1 項第 4款「陳訴人之案件業經函復，而續

訴書狀無新事證者」之規定，不再函復，文併

案存查。

十五、教育部函，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曹前校長於

108年間，2 次對 A女教師不當觸摸，經教育部國民及

學前教育署認定性騷擾成立，該署未依高級中等教育

法規定，先行暫時處分，遲至 112 年法院判決確定後，

始予停止職務等情案之檢討改進情形。(112 教正 19)

(112 教調 32)提請 討論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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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本案函請教育部確實督導所屬針對不適任校長

依相關規定進行必要之及時處置，並自行列管

追蹤，免再函復。爰本糾正案結案，函請改善

案結案，調查案結案。

十六、行政院及教育部函各 1 件，有關教育部推動代理教師

制度多年，代理教師人數逐年攀升，已從「臨時性」

轉變長期替代專任教師工作，且因授權地方政府訂定

聘期，肇致聘期不一亂象；該部專案補助代理教師完

整年薪，惟未能有效督促落實，迄今仍有 13個地方政

府未給予完整聘期，衍生暑期無薪及勞健保等爭議，

嚴重戕害其工作權益，影響學生受教權益甚鉅等情案

之續處情形。(111 教正 11)(111 教調 22)提請 討論

案。

決議：

一、有關糾正案及調查意見函請改善部分(111 教正

11；111 教調 22)：分別抄送核簽意見三(一)、

三(二)，函請行政院轉飭所屬及函請教育部自

行列管追蹤，均免再函復。爰本糾正案結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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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請改善案結案，調查案結案。

二、有關據訴，「教育部及 12個地方主管機關違法

取消代理教師之寒暑假，涉違法失職」等情部

分，抄送核簽意見三(三)，函請教育部定期於

每年 9 月 30 日前續辦見復。

三、影送教育部回復說明二(四)，函復陳訴人全國

代理暨代課教師產業工會。

十七、文化部函，有關華視新聞台於 111 年 4 月至 5 月間播

出新聞時共出現 7 次錯誤等情案之檢討改進情形。

(111 教正 22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本案依核簽意見，函請文化部自行列管並督促

辦理，免再函復，爰本糾正案結案。

十八、葉大華委員、王麗珍委員、張菊芳委員調查：據悉，

南投縣某國小劉姓校長（下稱劉育成）遭指控，20多

年前擔任國小教師時，曾於個別接送、家教課輔及校

園內等涉嫌性騷擾女學生，並有其中一名受害者在網

路指控，當年劉員以接送家教班的機會載她，對她性

騷擾等情；劉員性騷擾行為疑持續將近 30 年，影響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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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人數眾多，實有詳究之必要案調查報告。(113 教調

8)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

一、請參酌鴻義章委員、林郁容委員意見修正。本

案修正後通過。

二、調查意見一，劉育成違失情節重大，經提案彈

劾審議通過。

三、調查意見二，提案糾正南投縣政府，並另函議

處相關違失人員見復。

四、調查意見三、四，函請南投縣政府督導所屬確

實檢討改進見復。

五、調查意見五，函請行政院督導所屬確實檢討改

進見復。

六、調查意見，函復陳訴人。

七、調查意見，移請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處。

八、調查報告案由、調查意見(遮隱個資)及處理辦

法，上網公布(附件不公布)。

十九、葉大華委員、王麗珍委員、張菊芳委員提：南投縣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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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相關通報系統於 112 年 6 月媒體披露該縣大鞍國民

小學校長劉育成疑涉長期性侵害性騷擾學生情事之前，

查無資料，惟實際上早有多名縣內資深教育人員及校

長知悉被害學生投訴遭劉育成性騷擾性侵害情事，詎

未依法通報及妥處，此師師相護之包庇文化與校園結

構，嚴重貽誤事件揭露及處理契機，凸顯南投縣政府

長期對教育人員落實性別事件通報處理之監督機制失

靈，核有違失；另，南投縣政府遲至監察院通過 112

年 9 月 7日糾舉劉育成案，始自 112 年 9 月 16 日暫時

停止劉育成校長職務，衍生劉育成自請假至停止職務

期間，干擾調查意圖掩蓋事實及透過民意代表施壓等

情事，南投縣政府對本案之處置顯有失當，爰依法提

案糾正。(113 教正 4) 提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糾正案文併同調查報告修正通過並公布。

二十、有關「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5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中

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決算

審核報告」業經審查完竣，提出審議意見 1 案。提請

討論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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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

一、本案依審議意見辦理後續相關作業。

二、審議意見送請綜合業務處彙整後提報院會。

二十一、教育部函，有關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民小學 1 名患

有普瑞德-威利氏症候群學生，遭徐姓導師及楊姓教

師霸凌等情案之後續檢討改進情形。(112 教調 7)提

請 討論案。

決議：本案抄送核簽意見三，函請教育部於 113 年

8月 31 日前續辦見復。

散會：上午 10 時 08分

主　　席：范巽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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